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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創新條例
部分條文修正案

行政院第3931次院會

113年12月19日
報告人

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鄒宇新副署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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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共計9條文

前 言

第10條之1
設備投資抵減

加速產業雙軸轉型

第23條之1、第23條之2
投資新創租稅優惠

增加新創募資機會

第22條、第67條之3
保護關鍵技術

避免關鍵技術外流

其他條文：優化扣繳制度 (第67條之1)、滯納金標準(第67條之2)；修正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覆享有租稅優惠(第70條)

及施行日期(第72條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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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機械 5G系統 資安 人工智慧 節能減碳

⚫公司、有限合夥事業
⚫農業、工業、服務業等各行業

當年度支出金額合計

原上限10億元 18億元

適用金額

5%(當年度抵減)
3%(3年合計抵減)

抵減率

修正 第10條之1 設備投資抵減

加速產業數位與淨零雙軸轉型

適用年限

113年12月31日屆期

延長至118年12月31日

適用資格

適用項目(軟硬體、技術或技術服務)

提高

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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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振有限合夥創投投資 帶動新創發展

修正 第23條之1 投資新創租稅優惠

適用要件

有限合夥創投事業實收出資額達3億元 1.5億元

第2年起投資我國境內達累計投資額：50%

第3年投資新創達出資額50%，或2億元且占出資額20%

第4年投資新創達出資額50%，或3億元且占出資額30%
第5年投資新創達出資額50%，或4億元且占出資額40%

適用產創第23條之1的有限合夥創投事業不課營所稅，盈餘分配後由合夥人課稅

調降

第4、5年投資新創達出資額30%或3億元

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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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要件 增加新創募資機會

修正 第23條之2 投資新創租稅優惠

適用要件

持股期間達2年 3年

所得減除上限300萬元 500萬元(非屬國家重點產業，則上限300萬元)

所得減除率 50%

提高

延長

被投資的新創公司設立年限未滿2年 未滿5年
延長

投資金額門檻100萬元 50萬元調降

租稅優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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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外投資聚焦管理範圍

修正第22條、增訂第67條之3 保護關鍵技術

應於投資前申請

一定金額 特定國家或地區 特定產業或技術

未依規定申請，明定罰則

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

新增


